附件1：沈钧儒法学院校优/省优学生获奖积分统计表
专业班级       姓名          学号          平均学分绩点及年级排名          
	加分项及分值
	加分依据
	分值
	班组核对
	学院核对

	[bookmark: _GoBack]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（+5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党员（+5）
	
	
	
	

	校级三好学生（+3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学生干部（+4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（+4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共青团员（+3）
	
	
	
	

	优秀学生奖学金一、二、三等分别（+3、+2、+1）
	
	
	
	

	国家奖学金、经亨颐奖学金（+5）
	
	
	
	

	省政府奖学金（+4）
	
	
	
	

	市级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（+5）
	
	
	
	

	学科竞赛校级一二三等奖，负责人加3、2、1分，参与者折半，省级、国家级在此基础上加5分、7分，参与者折半。（以教务处学科竞赛名单为准）
	
	
	
	

	文体类竞赛，国家级第一名+8，二至三名+6，四至八名+4，省级第一名+4，二至三名+2，四至八名+1（以教务处学科竞赛名单为准），每学年可加一次，取最高项加分，累计加分不超过20分。
	
	
	
	

	备注：贫困生资助性质的奖助学金、单项奖学金、外设奖学金不算入加分。同一项目以最高项加分，不同项目、不同学年可累加。



